
电子信箱:wldaily@126.com 温岭新闻网(http://www.wlxww.com) 数字报(http://wldaily.zjol.com.cn) 征订、投诉热线:86144009 广告热线:86144008 责任编辑：庞辉斌

312019.1. 星期四 农历戊戌年十二月廿六
国内统一刊号 CN33-0106 总第6344期 今日4版

新闻热线
8690 1890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温岭日报社主办 温岭日报微信 浙江新闻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柳文岳） 1月
29日上午，台州市委常委、温
岭市委书记徐仁标，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宗明等市领导专程
前往椒江，走访慰问台州军分
区、台州预备役团官兵和台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作人员，感
谢他们过去一年为温岭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向他们送
上新春的祝福。

每到一处，徐仁标都介绍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业绩，
双方交流沟通工作情况。徐仁标
说，过去一年，温岭发展改革各
项工作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财
政总收入达 130亿元，各项经济
发展指标稳居前列，环境综合整
治、产业转型升级成绩明显，全
域改造取得了很大突破。2018年

也是温岭的平安夺鼎之年，驻台
州部队和消防救援支队为温岭的
平安稳定作出了很大贡献。对于
驻台州部队官兵和消防员对温岭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徐
仁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
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徐仁标表示，驻台州部队

和地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军民之情非常融洽，期待

官兵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帮助温岭的建设，继续为
温岭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
保障。
徐仁标还说，今年是消防

转隶之后的第一年，希望台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温岭工作，加强消防工
作指导，确保平安稳定，把今
年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市领导走访慰问台州军分区、预备役团、消防支队

心连子弟兵 共叙鱼水情

本报讯（记者陈远笛 通讯员
孙亚飞） 1月 30日上午 9时，中
华路（人民东路至三星大道段）
东月河桥（老办证中心旁）主车
道正式恢复通车，过往车辆不用
再绕西侧钢便桥通行，道路由原
先的单向单车道改为了双向四车
道。
受市域铁路 S1线盾构施工影

响，东月河桥（老办证中心旁）
于去年 6月起实施拆复建施工，
中华路 （人民东路至三星大道
段）实行半封闭施工。如今，仅

施工 7个多月，东月河桥桥梁拆
复建工程已实现主车道通车。东
月河桥拆除并复建后，扫除了该
路段的市域铁路S1线地下站盾构
施工障碍。
当天上午，在主车道通车后

的施工现场，工人们还在紧张地
进行路旁人行道铺装。市轨道办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缓解春
节期间的通行压力，施工方对施
工计划进行紧密安排，近一个月
来基本上都是加班加点施工，终
于赶在春节前顺利通车。通车

后，三星大道中华路路口至万泉
路体育场路路口都将畅通无阻，
这一举措，较好地缓解了老办证
中心周边、市政府周边道路的交
通压力，春节期间该区域的道路
通行能力将大大提升。
与此同时，东月河桥也与前

几日刚通车的北山河桥一样，将
建造桥下通道，实行人车分离，
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的安全系
数。目前，因道路接线处仍无法
拆除，桥下人行通道暂时还无法
接通，市民穿行仍需注意安全，

或改为绕道通行。
此外，位于中华路与九龙大

道交叉路口（银泰城）的市域铁
路S1线城西站一期工程也已赶在
春节前顺利完工。目前，该路口
东西方向的钢便桥 （双向四车
道）已搭设完毕，九龙大道东西
方向通行的车辆，不必再环岛通
行，可直接经由钢便桥直行通
过，道路通行能力大大提升。据
市轨道办介绍，春节后，S1线城
西站将启动二期主体工程施工，
预计两年内完成该站点主体建设。

东月河桥（老办证中心旁）昨日通车!

本报讯（记者刘振清） 1月
28日，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
书记沈云才先后到松门镇龙门
渡口石板殿码头、港航口岸和
渔业管理局渔业船舶检验站，
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他要求，各相关单位时刻
绷紧安全生产的弦，加强监
管，落实好各项值守制度，从
细从严从实检查和消除安全隐
患，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祥和
快乐的春节。
松门镇龙门渡口石板殿码头

是我市目前通往北港和铜门两个
未通公路海岛村的渡口。沈云才
登上渡船，一面向船长和渡工详
细了解每日航班数、每次航行时
间、船体保养状况等渡船运行情
况，一面检查船上救生衣配备、
航行台账等，要求他们提高安全
责任意识，严格遵守航行各项规
则和安全操作规程，做到超载的
船坚决不开，违章的货坚决不
带，浪大坚决不开冒险船，确保
渡运安全。在码头边，沈云才看
着码头外侧就是波涛汹涌，他要
求完善渡口安全管理措施，在确
保运行安全的基础上，建议相关
部门在台阶靠海一侧加装防护
栏，以防发生意外。
渔业船舶检验站是一家保

证渔业船舶具备安全航行和作

业条件、保障渔业船舶和渔民
生命财产安全、防止污染环境
的检验机构，肩负着我市 2000
多艘渔船的检验工作。沈云才
希望渔业船舶检验站既要加强
服务，方便渔民，让来办证的
人员“最多跑一次”，争创人民
满意站所，更要增强安全责任
意识，遵循安全第一、保证质
量，加强监督管理，不让任何
一艘安全可疑船只出海。
随后，沈云才在松门镇主

持召开节前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会议。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应急管理局、港航口岸和渔业
管理局、消防大队等单位汇报
了他们明察暗访中发现的个别
造船厂的龙门吊因多年未生产
缺乏保养存在安全隐患、个别
渔业公司值班记录不完整等情
况和建议整改措施。
沈云才在听取汇报后说，

越是节日假期，各地各部门越
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这根弦，尤其要特别重视节
前停产和节后复产等容易疏忽
的时间节点和工序，要细之又
细，实之又实，严之又严，绝
不能有半点马虎和松懈，一定
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落
实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各项措施。

从细从严从实检查安全生产措施

确保群众过一个
祥和的春节

本报讯（记者王悦）“我代
表台州市委、市政府向你们拜
个早年。”1月 29日上午，台州
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伍建利
来到我市，走访慰问相关企业
和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节日
的祝福。
伍建利一行首先来到曙光集

团走访慰问。“企业最近发展得
怎么样？目前有没有遇到什么困
难？”伍建利仔细了解了曙光集
团的情况，并表示，企业如果遇
到困难可以及时与政府部门联系
沟通，共同协商解决，助推企业
更好发展。
随后，伍建利一行来到新河

镇敬老院，送去了慰问金。“敬
老院运营得这么好，离不开你们
的用心经营与管理，你们辛苦
了。”伍建利向敬老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感谢，叮嘱其在日常工作
和生活中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禁止使用明
火等。“你们要保重身体，平时
可以在院子里走一走，适当活动
一下，身体才会更健康。”伍建
利还看望了住在敬老院里的老人
们，和他们拉起了家常。
当天上午，伍建利一行还来

到台州耐奇鞋业有限公司以及相
关困难群众家里，为他们送去新
春的祝福。

伍建利来我市走访慰问

为企业和群众
送上新春祝福

1月 29日，锦屏公园
入口处张灯结彩，喜庆氛围
浓厚。随着春节的脚步临
近，我市大街小巷都挂起了
红灯笼、中国结等装饰物，
春节氛围渐浓。
本报记者 徐伟杰摄

年味渐浓

1月27日晚，市青少年宫合唱团举办了一场新春音乐会。市青
少年宫合唱团成立于2016年10月，2017年曾荣获浙江省中小学生
艺术节合唱项目金奖及第三届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综艺大赛童声合
唱项目金奖，并多次在全市大型音乐晚会中参演。

本报记者 黄晓慧摄

童声合唱迎新春

为了加强烟花爆竹的安全管
理，预防事故发生，改善大气环
境，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
就全市范围内限制销售、燃放烟
花爆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止销售的烟花爆竹

种类
严禁向零售点和个人销售

礼花类、摩擦型、烟雾型以及
单筒内径大于 30毫米、单发药
量大于 25克、总药量大于 1200
克的内筒型组合烟花等禁止个
人燃放的产品。
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区域
（一）山林、苗圃等重点

防火区；
（二）文物保护单位围墙

外侧和历史建筑保护点 50米以
内；
（三） 易燃易爆物品生

产、储存单位及消防重点单位
围墙外侧100米以内；
（四）重要军事设施所在

地围墙外侧50米以内；
（五）风景名胜区域、历

史街区保护范围内；
（六）输变电设施安全保

护区内；
（七） 医疗机构、幼儿

园、中小学校、敬老院；
（八）车站、码头、飞机

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
全保护区内；
（九）党政军警、人大、政

协机关驻地围墙外侧50米以内；
（十）高层建筑50米以内；
（十一）商品交易市场。
三、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

区域及销售、燃放时间规定
（一）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区域为除第二条规定禁止燃放
区域外的全市行政区域范围。
（二）在上述限制燃放烟

花爆竹区域内，允许在农历除
夕前一日、除夕、正月初一、
正月初二、正月初三、正月初
四、正月初八、正月十五等八
日燃放，其余时间禁止燃放。
（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应根据允许燃放烟花爆竹
时间确定《烟花爆竹经营（零
售）许可证》的有效期（起始
时间可以提前三日），确保市区
烟花爆竹实行定时定点销售。
四、凡需举办焰火晚会以

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主

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
定，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经核
发《焰火燃放许可证》后，方可
组织实施烟花爆竹燃放。
五、违反本通告应承担的

责任
（一）在禁止、限制燃放

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
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
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
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
停止燃放，处 100元以上 500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行为的，公安
机关依法予以处置。
（二）从事烟花爆竹零售

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
营的烟花爆竹，或者销售按照
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
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由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
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
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三）对未经许可，经由

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
部门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
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
违法所得。
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

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未经许可举办焰

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
活动，或者焰火晚会以及其他
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燃放作业
单位和作业人员违反焰火燃放
安全规程、燃放作业方案进行
燃放作业的，由公安部门责令
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处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公民有权对违反通告规

定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
个人进行劝阻和举报，有关部门
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举报人予以表
彰和奖励。广播、电视等新闻媒
体应当加强舆论监督。
七、本通告所称单位，是

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个体工商户。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2016年 2月 2日发布的《温
岭市人民政府关于限制销售燃
放烟花爆竹的通告》（温政发
[2016]3号）同时废止。

温岭市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16日

温岭市人民政府关于限制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